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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2014 年修订）》、《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2014 年修订）》及相关的法

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TCL 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基于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位股东李东生先生、新

疆东兴华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疆九天联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导致三人共同持股比例增至 12.28%，合计持有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99,833,496 股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

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

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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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TCL 集团、上市公司 指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东兴华瑞 指 新疆东兴华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九天联成 指 新疆九天联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致行动人 
指 

李东生 

新疆东兴华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疆九天联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人协议》 指 
李东生、东兴华瑞与九天联成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签

署的《关于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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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李东生 

1、基本信息 

姓名 李东生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2501195707031039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南一道 TCL 大厦 B 座 19 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任职经历 李东生先生自 1996 年至今担任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首

席执行官）。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李东生先生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 

处罚或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诉讼或者仲裁等情形。  

2、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关联企业及其主营业务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九天联成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

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 

（二）东兴华瑞 

1、东兴华瑞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0313471524Y 

名称 新疆东兴华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 258 号数码

港大厦 2015-675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惠州市易联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许芳） 

认缴出资额 47,303 万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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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成立日期 2014 年 8 月 11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8 月 11 日至 2034 年 8 月 10 日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南一道 TCL 大厦 B 座 19 楼 

联系电话 0755-33311607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东兴华瑞的合伙人及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或姓

名 

认缴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时间 

实缴 

出资额 

（万元） 

出资 

方式 

出资 

比例 

承担责任

方式 

惠州市易联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注 1) 

50.0 2015/1/21 50.0 货币 0.11% 
无限连带

责任 

新疆智通东泰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注
2) 

8,197.5 2015/1/27 8,197.5 货币 17.33% 有限责任 

新疆合志鸿瑞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注
3) 

17,100.5 2015/1/27 17,100.5 货币 36.15% 有限责任 

新疆洪源绍泰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注
4) 

6,950.0 2015/1/28 6,950.0 货币 14.69% 有限责任 

新疆泓盛明惠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注
5) 

5,005.0 2015/1/27 5,005.0 货币 10.58% 有限责任 

深圳太东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注 6) 
10,000.0 2015/2/10 10,000.0 货币 21.14% 有限责任 

合计 47303.0 — 47303.0 — 100% — 

注 1：根据东兴华瑞的合伙协议、营业执照，易联公司为东兴华瑞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

易联公司的营业执照、章程，易联公司为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易联公司的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分别为：许

芳持有其 30%的股权，杨安明持有其 25%的股权，任学农持有其 15%的股权，李书彬持有其 15%的股权，

王轶持有其 15%的股权； 

注 2：根据东兴华瑞的合伙协议，智通东泰为东兴华瑞的有限合伙人之一。根据智通东泰的营业执照、合

伙协议，智通东泰为一家有限合伙企业，智通东泰目前共有 42 名合伙人，均为自然人，其中，普通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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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为文建群，有限合伙人共 41 名，分别为张红梅、梁启春、张晓光、隋解军、尚永强、田晓华、杨安

明、王晋、付朝辉、袁浩东、古宝增、罗锦华、邵光洁、石碧光、隆元贵、袁同舟、黎健、邓燕婵、袁艺

丹、殷丽英、肖丽华、徐彩霞、叶辉、阮倞倞、杨强、江小照、黄静茹、阮梅、杜元华、马松林、罗秋林、

舒卫平、龚新萍、刘芝、付东、冯万良、张建武、余潘虎、汪赟、邵诗强和赵樊庆； 

注 3：根据东兴华瑞的合伙协议，合志鸿瑞为东兴华瑞的有限合伙人之一。根据合志鸿瑞的营业执照、合

伙协议，合志鸿瑞为一家有限合伙企业，合志鸿瑞目前共有 38 名合伙人，均为自然人，其中，普通合伙人

1 名，为杨安明，有限合伙人共 37 名，分别为彭岭、许芳、文建群、苗新图、王颖、习文波、朱理平、戴

钢、谢滔程、邓颖昊、邱普、陈敏、马毅、张一、黄开莉、刘海龙、杨利、姜楠、朱勤、邹开场、陈迎颖、

郭莉、陈以辉、喻蓉、沈大伟、王建芳、张汉武、王玉军、黄晖、谢志航、潘红梅、冼胜光、王轶、任学

农、张军、李书彬和付贵军； 

注 4：根据东兴华瑞的合伙协议，洪源绍泰为东兴华瑞的有限合伙人之一。根据洪源绍泰的营业执照、合

伙协议，洪源绍泰为一家有限合伙企业，洪源绍泰目前共有 37 名合伙人，均为自然人，其中，普通合伙人

1 名，为陈以辉，有限合伙人共 36 名，分别为周蕾、赵勇、李锦梅、车汉澍、金松、胡利华、吴岚、吴庆

军、谢彦波、张锋、鞠霞、罗洪元、熊燕军、谢玉梅、刘先亮、程伟涛、史向峰、徐荣富、姜还发、杨斌、

温爱津、顾景华、吴东聚、温献珍、张雪粉、赖冬平、王治军、王志伟、赵敏、马谦、李国斌、符景松、

俞新生、龚静红、杨连起和蔡建明； 

注 5：根据东兴华瑞的合伙协议，泓盛明惠为东兴华瑞的有限合伙人之一。根据泓盛明惠的营业执照、合

伙协议，泓盛明惠为一家有限合伙企业，泓盛明惠目前共有 27 名合伙人，均为自然人，其中，普通合伙人

1 名，为黄开莉，有限合伙人共 26 名，分别为邵炜、吕小斌、李冰、宋波、邹传勇、张欣、高立红、孙武

斌、李智勇、申晓军、叶建升、周宝忠、王彦新、杨曙光、刘冰、曾勋、刘海啸、张岚、胡志力、张登科、

吴国荣、叶艺文、夏军盛、崔宜征、曾艳玲和金春国； 

注 6：根据东兴华瑞的合伙协议，深圳太东公司为东兴华瑞的有限合伙人之一。根据深圳太东公司的营业

执照、章程，深圳太东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分别为：太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

东集团”）持有其 60%的股权，深圳市金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阳投控”）持有其 40%的股权。

太东集团的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分别为：苏志团持有其 100%的股权；金阳投控的股权结构为：胡贵昌持

有其 100%的股权。 

2、东兴华瑞执行事务合伙人基本情况 

注册号 441300000283676 

名称 惠州市易联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惠州仲恺高新区惠风三路 17 号 TCL 科技大厦 16F 

法定代表人 许芳 

注册资本 500,000 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实业投资 

成立日期 2014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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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 2014 年 8 月 1 日至 2034 年 8 月 1 日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南一道 TCL 大厦 

联系电话 0755-36611058 

3、东兴华瑞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的说明 

主要业务：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东兴华瑞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总资产 
       

976,744,610.01  

                 

970,772,181.27  

                  

23,139,300.66   

所有者权益合计 
       

480,073,110.01  

                 

474,100,681.27  

                  

12,800.56   

投资收益 
         

36,212,822.96  

                   

36,212,822.96  0  

净利润 
          

5,972,428.74  

                    

1,057,880.71  

                          

12,800.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561,485.91  -4115430.24 

               

12,800.5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2,412,822.96  -900,847,176.87 -20,000,000.00  

4、东兴华瑞最近五年内违法违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东兴华瑞最近五年内均未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

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和仲

裁情况。 

5、东兴华瑞管理人员的情况 

姓名 职位 身份证号码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居留权 

长期居住

地 

许芳 
执行事务合伙

人委派代表 

32080219631
1023049 

中国 否 
广东省惠

州市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东兴华瑞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行政

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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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和仲裁情况。 

（三）九天联成 

1、九天联成基本信息 

注册号 91650100313474418A 

名称 新疆九天联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 258 号数码

港大厦 2015-674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惠州市东旭智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李东生） 

认缴出资额 42,730 万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成立日期 2014 年 8 月 7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8 月 7 日至 2034 年 8 月 6 日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南一道 TCL 大厦 B 座 19 楼 

联系电话 0755-33311607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九天联成的合伙人及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姓名 

认缴出

资额

（万） 

出资时间 出资比例 

实缴出

资额 

（万） 

出资形式 

承担

责任 

方式 

1 

惠州市东

旭智岳股

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注 7） 

50 2015/1/21 50 货币 0.12% 

无限

连带

责任 

2 李东生 30,000 2015/1/19 70.21% 30,000 货币 
有限

责任 

3 薄连明 1,200 2015/1/20 2.81% 1,200 货币 
有限

责任 

4 黄旭斌 2,300 2015/1/22 5.38% 2,300 货币 
有限

责任 

5 史万文 1,200 2015/1/19 2.81% 1,200 货币 
有限

责任 

6 闫晓林 600 2015/1/19 1.40% 600 货币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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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7 黄伟 1,200 2015/1/20 2.81% 1,200 货币 
有限

责任 

8 袁冰 1,800 2015/1/20 4.21% 1,800 货币 
有限

责任 

9 陈卫东 800 2015/1/22 1.87% 800 货币 
有限

责任 

10 于广辉 500 2015/1/23 1.17% 500 货币 
有限

责任 

11 王激扬 800 2015/1/16 1.87% 800 货币 
有限

责任 

12 杨进 700 2015/1/21 1.64% 700 货币 
有限

责任 

13 杜娟 800 2015/1/21 1.87% 800 货币 
有限

责任 

14 廖骞 780 2015/1/21 1.83% 780 货币 
有限

责任 

注 7：根据九天联成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东旭智岳为九天联成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根据东旭智岳的营业执照、章程，东旭智岳成立于 2014 年 7 月 18 日，东旭智岳的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分

别为：李东生持有其 51%的股权，薄连明持有其 15%的股权，黄旭斌持有其 10%的股权，袁冰持有其 10%

的股权，杜娟持有其 8%的股权，廖骞持有其 6%的股权。 

2、九天联成执行事务合伙人基本情况 

注册号 441300000281210 

名称 惠州市东旭智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惠州仲恺高新区惠风三路 17 号 TCL 科技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李东生 

注册资本 500,000 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实业投资 

成立日期 2014 年 7 月 18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7 月 18 日至 2034 年 7 月 18 日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南一道 TCL 大厦 

联系电话 0755-36611058 

3、九天联成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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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业务：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九天联成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资产总计 
                

882,479,046.45  

                

879,291,302.86  

                  

21,285,040.77   

所有者权益合计 
                

433,849,046.45  

                

430,661,302.86  

                  

21,285,040.77   

投资收益 
                

26,177,224.86  

                              

27,484,172.20  

                        

0  

净利润 
                  

3,187,743.59  

                                

3,366,262.09  -4,959.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480,230.99  

                                 

16,435,288.41  

                               

-4,959.2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4,011,961.68 -818,888,037.21 

                      

-20,000,000.00   

4、九天联成最近五年内违法违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九天联成最近五年内均未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

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和仲

裁情况。 

5、九天联成管理人员的情况 

姓名 职位 身份证号码 国籍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长期居住

地 

李东生 
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派代表 

44250119570703
1039 

中国 否 
广东省惠

州市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九天联成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行政

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和仲裁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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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 TCL 集团股份外，不存在在

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

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九天联成为李东生先生控制的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的有限合伙企业，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就有关 TCL

集团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行使提案权和在相关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时

等事项上保持一致行动。信息披露义务人构成一致行动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的业务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的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潜在

的同业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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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由于 TCL 集团各主要股东单独持股比例偏低，股权较为分散，公司无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提升公司管理层对公司的治理水平和管理效率，保持公司

经营管理和未来发展战略的稳定性，信息披露义务人李东生作为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首席执行官），信息披露义务人九天联成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平台，

信息披露义务人东兴华瑞作为公司核心员工持股平台，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共

同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以提高其在公司股东大会的影响力，增强公司治理

结构的稳定性。 

二、本次交易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增持或减

持其持有的 TCL 集团股份的可能性。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本次权益变动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7 年 5 月 19 日，东兴华瑞和九天联成分别依据《新疆东兴华瑞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和《新疆九天联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合伙协议》的规定做出了决议，同意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2017 年 5 月 19 日，李东生、东兴华瑞及九天联成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

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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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17 年 5 月 19 日，李东生、东兴华瑞及九天联成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

人协议》。协议签署后，上述三名股东成为一致行动人。截至协议签署之日，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TCL 集团股份 1,499,833,496 股，占 TCL 集团总股本的

12.28%，李东生先生成为 TCL 集团第一大股东，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李东生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31 159,568,422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92 478,705,266 

新疆东兴华瑞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71 452,660,287 

新疆九天联成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35 408,899,521 

合计 - 12.28    1,499,833,496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一致行动的原则 

1、 各方应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监管机构及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

履行一致行动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并不得损害任一方、公司、公司其他股东和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2、 各方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等监管部门关于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和持股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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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第二条 一致行动的范围 

1、 为了保证各方在股东权益行使方面达成一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东

兴华瑞和九天联成同意在下列事项中与李东生采取一致行动： 

（1） 中国法律或 TCL 集团《公司章程》（包括其修订版本）规定的需由股

东大会审议表决的事项； 

（2） 公司董事会决议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事项； 

（3） 中国法律或 TCL 集团《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提案权、提名权的行

使； 

（4） 政府主管部门、监管机构、司法机关要求应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事

项； 

（5） 中国法律或 TCL 集团《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须由股东行使表决权

的事项。 

2、 各方作为 TCL 集团股东的分红权、剩余财产的分配权、股东的知情权等

其他股东权利不受影响，各方仍依法享有该等股东权利。 

第三条 一致行动的方式 

各方同意，就上述一致行动范围内的事项，采取下列一致行动方式： 

1、 各方就议案内容协商一致后，共同向股东大会提出。 

2、 各方在股东大会会议就上述事项进行表决时按照李东生拟采取的表决意

见进行表决。 

3、 各方保持一致行动时所行使的表决权为其所持全部股份的表决权，无论

该等股份以何种方式产生或取得。 

4、 各方享有的中国法律或 TCL 集团《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须由股东行使

表决权的事项均按照上述原则行使。 

第四条 东兴华瑞与九天联成的承诺与保证 

东兴华瑞与九天联成分别非连带承诺与保证如下： 

1、 本协议生效后，在其持有公司股份期间，非经李东生书面同意，不将其

所持全部或部分股份的表决权通过信托、托管或其他任何方式交由第三方行使。 

2、 在其持有公司股份期间，不与任何除李东生以外的第三方签订与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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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相同或相似的协议、合同、备忘录或其他类似文件。 

3、 在其所持 TCL 股份限售期届满后可自行处理其股份，但在其持有 TCL

集团股份期间，其应当按照其持有股份的比例遵守本协议的约定。 

第五条 违约责任 

各方如果违反本协议第一条、第二条及/或第三条的约定，视为违约，违约方

需赔偿守约方因此所导致的所有（直接及间接）损失。 

第六条 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1、 本协议的订立和履行适用中国法律，并依据中国法律解释。 

2、 协议各方之间产生于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诉求或争论，应首

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在争议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仍不能通过协商解

决的，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向 TCL 集团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条 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1、 本协议自双方共同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2、 本协议至下列任一事项达成时终止： 

（1） 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本协议； 

（2） 任何一方已不再持有 TCL 集团股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限制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李东生 5.23 638,273,688 478,705,266 质押 600,380,000 

新疆东兴华瑞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1 452,660,287 452,660,287 质押 452,660,287 

新疆九天联成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5 408,899,521 408,899,521 质押 408,89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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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所致，不涉及新购

股票等形式导致的资金需求及相应资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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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在未来 12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

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

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进行重

组的计划。但在权益变动完成后的 12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针对上市

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针

对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

重组，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

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 

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四、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可能阻碍获取上市公司控制

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

整，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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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员工聘用计划作出

重大改变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

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

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

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

义务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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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关于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不产生影响。本 

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仍然具备独立经营的能力，拥有独立的采购、生 

产、销售体系，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继续保持管理机构、 

资产、人员、生产经营、财务独立或完整 

二、关于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不存在从事

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三、关于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在本次权益变动后，为了保护各方利益，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信息披露义务人分别出具了《关于减少和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本人/合伙企业及相关企业将尽量减少与 TCL 集团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2、对于无法避免或者合理存在的关联交易，本人/合伙企业及相关企业与

TCL 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按公平的市场原则和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保证关

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并依法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

TCL 集团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本人/合伙企业及相关企业将不要求或接受 TCL 集团给予任何优于在一

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的第三者所能给予的条件。 

4、在本人作为 TCL 集团股东或仍在 TCL 集团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在本合伙企业作为 TCL 集团股东期间，前述承诺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

的。本人/合伙企业违反前述承诺将对 TCL 集团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作出全面、及

时和足额的连带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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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上市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履行重大交易事项的内部

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信息披露义

务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或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

发生重大交易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更换、补偿或其他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除本报告已披露的信息，信息披露义

务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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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

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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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东兴华瑞及九天联成 2014 年、2015 年、 2016 年的财务

报告已分别经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如下： 

一、东兴华瑞 

1、资产负债表(单位：元) 

项目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货币资金 15,441,578.31 9,007,398.18 3,139,300.66 

交易性金融资产 4,800,000.00 11,000,000.00 

 预付账款   20000000.00 

其他应收款           10,443,031.87 4,704,783.26 

 其他应收款净额 10,443,031.87 4,704,783.26 

 流动资产合计 30,684,610.18 24,712,181.44 23,139,300.66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946,059,999.83 946,059,999.83 

 非流动资产合计 946,059,999.83 946,059,999.83 

 资产总计 976,744,610.01 970,772,181.27 23,139,300.66 

其他应付款             23,651,500.00 23,651,500.00 23,126,500.10 

流动负债合计 23,651,500.00 23,651,500.00 23,126,500.10 

长期借款 473,020,000.00 473,020,0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473,020,000.00 473,020,000.00 

 负债合计 496,671,500.00 496,671,500.00 23,126,500.10 

合伙人出资 473,030,000.00 473,030,000.00 

 未分配利润 7,043,110.01 1,070,681.27 12,800.5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80,073,110.01 474,100,681.27 12,800.56 

所有者权益合计 480,073,110.01 474,100,681.27 12,800.56 

负债和所有者(或股东)权益

总计 976,744,610.01 970,772,181.27 23,139,300.66 

2、利润表(单位：元) 

项目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管理费用 10,850.00  374,747.06    

财务费用 30,229,544.22  34,780,195.19  -12,800.56  

投资收益（亏损以“-”填列） 36,212,822.96  36,212,822.96    

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5,972,428.74  1,057,880.71  12,800.56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填列） 5,972,428.74  1,057,880.71  12,800.56  

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5,972,428.74  1,057,880.71  12,800.5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972,428.74  1,057,880.71  12,8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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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金流量表(单位：元) 

项目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189,202.70  441,674.26  12,800.56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767,954.80  500,000.00  

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1,590.00  1,244.08    

支付的各项税费   236,515.00    

支付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 5,749,098.61  6,087,300.22  500,00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61,485.91  -4,115,430.24  12,800.5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8,500,000.00  -      

其中：收回转让给集团外公司（集团外关

联方和非关联方）的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36,212,822.96  36,212,822.96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700,000.00  30,000,000.00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0,000,000.00  946,059,999.83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1,000,000.00  20,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412,822.96  -900,847,176.87  -20,000,0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473,03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23,126,500.1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73,02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和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30,417,156.92  35,219,295.3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417,156.92  910,830,704.63  23,126,500.1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434,180.13  5,868,097.52  3,139,300.6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007,398.18  3,139,300.6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441,578.31  9,007,398.18  3,139,300.66  

二、九天联成 

1、资产负债表(单位：元) 

项目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货币资金 12,179,047.56  7,691,303.97  1,285,040.77 

交易性金融资产 15,700,000.00  17,000,000.00  

 预付款项      20,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27,879,047.56  24,691,303.97  21,285,040.77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854,599,998.89  854,599,998.89  

 非流动资产合计 854,599,998.89  854,599,998.89  

 资产总计 882,479,046.45  879,291,302.86  21,285,040.77 

其他应付款             21,340,000.00  21,340,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21,340,000.00  21,3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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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借款 427,290,000.00  427,290,0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427,290,000.00  427,290,000.00  

 负债合计 448,630,000.00  448,630,000.00  

 合伙人出资 427,300,000.00  427,300,000.00  21,290,000.00 

未分配利润 6,549,046.45  3,361,302.86  -4,959.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33,849,046.45  430,661,302.86  21,285,040.77 

所有者权益合计 433,849,046.45  430,661,302.86  21,285,040.77 

负债和所有者(或股东)权益总计 882,479,046.45  879,291,302.86  21,285,040.77 

2、利润表(单位：元) 

项目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管理费用 9,710.00  237,605.00  10,645.00   

财务费用 22,979,771.27  23,880,305.11  -5,685.77  

投资收益（亏损以“-”填列） 26,177,224.86  27,484,172.20    

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3,187,743.59  3,366,262.09  -4,959.23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填列） 3,187,743.59  3,366,262.09  -4,959.23  

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3,187,743.59  3,366,262.09  -4,959.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87,743.59  3,366,262.09  -4,959.23  

3、现金流量表(单位：元) 

项目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65,923.83  607,997.53  5,685.77  

收到的税费返还  1,306,947.37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340,000.00    

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1,708.00  47,314.64    

支付的各项税费 6,534,736.82  6,737,741.85  10,645.00  

支付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 9,710.00  34,60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80,230.99  16,435,288.41  -4,959.2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1,300,000.00  23,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32,711,961.68  32,711,961.68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0,000,000.00  874,599,998.89  20,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011,961.68  -818,888,037.21  -20,000,0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406,010,000.00  21,29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27,29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和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23,043,987.10 24,440,988.00 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043,987.10  808,859,012.00  21,29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487,743.59  6,406,263.20  1,285,040.7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691,303.97  1,285,040.77             -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179,047.56  7,691,303.97  1,285,04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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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收

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以下情形： 

（一）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

情形。 

二、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

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

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称述

或重大遗漏，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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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东兴华瑞和九天联成管理事务合伙人的营业执照；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关于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协议》；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五、相关《说明》； 

六、东兴华瑞和九天联成 2016 年度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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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李东生 

 

签名：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东兴华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签名）：许芳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九天联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签名）：李东生              

 

时间： 2017 年 5 月 19 日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7 

（本页无正文，为《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李东生 

 

签名：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东兴华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签名）：许芳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九天联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签名）：李东生              

 

 

时间： 2017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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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深圳市 

股票简称 TCL 集团 股票代码 00010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李东生 

新疆东兴华瑞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新疆九天联成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

人联系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

南一路 TCL 大厦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减少□不变■但持股人

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 5%以上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拥有境

内、外两个以上

上市公司的控

制权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

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请注明）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 普通股     

 

持股数量：1,499,833,496    

 

持股比例： 12.28%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及变动比例 

 

变动种类：  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变动数量： 0    

 

变动比例：0%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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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否■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否■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

法》第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是■      否□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否□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否□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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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的签

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李东生 

 

签名：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东兴华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签名）：许芳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九天联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签名）：李东生              

 

 

时间： 2017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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